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公務車輛管理及使用要點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6 日 第 252 行政會議決議 

壹、通則 

一、 本校為落實公務車輛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依據行政院訂頒「車輛管理手冊」之規定訂定

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指公務車輛，包括「管理用公務車輛」及「其他公務車輛」，並由行政單位及教

學單位分別管理。 

三、 本校公務車輛除校長專用車外，均應集中調派使用。 

四、 本校公務車輛應於校區內集中停放。 

貳、管理用公務車輛調派使用 

五、 行政單位所轄「管理用公務車輛」之調派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首長專用車須按日填報行車紀錄，經首長或指定人員簽章。 

(二) 「管理用公務車輛」調派任務如下： 

1. 出外接洽有關全校性會議或活動，並經首長核定有必要派車者。 

2. 校長指派接待與公務有關之貴賓。 

3. 國際性研討會、全國性活動及研討會、全校性活動研討會、全院活動研討會、系

所研討會、班級教學活動等。 

4. 其他緊急事件。 

(三) 調派「管理用公務車輛」，駕駛員依核准之「管理用公務車輛派車申請單」(如附件一)

執行任務；如緊急調派，須經車輛管理人員登錄後調派，並補辦申請程序。 

(四) 非上班時間，不辧理派車。若遇緊急事件或重大活動，車輛申請人須專案簽准並註

明相關經費來源後始得派車。 

(五) 「管理用公務車輛」管理人員及駕駛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之便，駕駛「管理用公務

車輛」非公務外出，違者依法議處。 

(六) 派車申請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車輛管理人員得拒絕派車： 

1. 用車事由不詳。 

2. 申請單位主管未核章。 

3. 塗改到達地點。 

4. 日期不符者。 

5. 教學參觀實習未辦妥平安保險者。 

(七) 各單位申請用車依核准之「管理用公務車輛派車申請單」擲回總務處事務組憑辦。  

參、其他公務車輛調派使用 

六、 教學單位所轄「其他公務車輛」之調派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其他公務車輛」調派原則如下： 



1. 出外接洽有關學術會議或活動，並經各系(院、所、場、中心)主管核定有必要派

車者。 

2. 各系(院、所、場、中心)主管指派接待與公務有關之派車。 

3. 執行各系(院、所、場、中心)研究計畫、學生訪視及校外教學。 

4. 其他專案簽准或處理緊急事故。 

(二) 調派「其他公務車輛」，駕駛員依核准之「其他公務車輛派車申請單」(如附件二)執

行任務；如緊急調派，須經車輛管理人員登錄後調派，並補辦申請程序，並擲回各

系(院、所、場、中心)指派之「其他公務車輛」管理人員，以備查核。 

(三) 非上班時間，不辧理派車。若遇緊急事件、重大活動及例行性教學研究工作，車輛

申請人須專案陳報系(院、所、場、中心)主管核定始得派車。 

(四) 各系（院、所、場、中心）教職員工（含助理）不得利用職務之便，駕駛「其他公

務車輛」非公務外出，違者依法議處。 

(五) 未經各系(院、所、場、中心)主管許可，學生不得駕駛車輛。 

(六) 派車申請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車輛管理人員得拒絕派車： 

1. 用車事由不詳。 

2. 單位主管未核章。 

3. 塗改到達地點。 

4. 日期不符者。 

5. 駕駛車輛者未具備合格駕照。 

(七) 「其他公務車輛」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其他任意險所有項目，其他任意險投

保內容及額度比照本校行政單位「管理用公務車輛」之內容(如附件三)，所需經費由

計畫經費(含結餘款)編列支應，投保之保單應送總務處事務組備查，若未於規定期限

內投保之車輛則禁止使用。 

肆、登紀規費檢驗 

七、 各單位車輛應依規定向當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紀，領取號牌及行車執照，報停報廢時亦

同，並依規定繳納稅費及接受定期檢驗，其所需經費，若屬於「管理用公務車輛」由行政

單位編列經費支應，「其他公務車輛」則由教學單位之計畫經費(含結餘款)編列經費支應。 

伍、油料管理 

八、 各單位車輛管理人員，應將派車申請單、每日行車紀錄表及用油紀錄表內行經地點、里程

紀錄及用油等詳加審核登紀。 

九、 各單位車輛所需油料，應向事務組申請加油卡，憑卡加油，方得核銷油資。 

陸、保養維修 

十、 車輛管理員及駕駛員應檢查車況並填具駕駛出車前後檢查紀錄表（如附件四），如有損壞

應即進廠辦理維修，並應登載於車歷登紀卡（如附件五）。 

柒、報停報廢 

十一、 車輛如因故停駛，車輛管理人員應依規定向當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停駛登紀，並繳回號牌



及行車執照；回復行車時，應辦理復駛登紀，領回原牌照。 

十二、 車輛之報廢，除依財產管理之規定辦理外，並應向當地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登紀，繳還號牌

及行車執照。 

捌、其他 

十三、 為考量行車安全及後續高價之維護費，各單位不得接受中古車之贈予，因特殊需求者專簽

奉准，不在此限。 

十四、 公務車使用之肇事責任及後續賠償，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由「管理用公務車輛」及「其

他公務車輛」之管理單位分別負責）。 

十五、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行政院訂頒之「車輛管理手冊」辦理。 

十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用公務車輛派車申請單 

編號   

申請項目   

申請單位   使用人   

事由  

用車時間   

前往地點   搭車地點   

車輛種類   搭車人數   

申請類別   聯絡電話   

駕駛人   

駕駛差勤管理 □公出    □出差 

說明： 

一、油料及駕駛差旅費由申請用車單位支付 

二、核准後請影印乙份申請單送事務組派車 

三、大巴士及中巴士搭載人員每人需投保新台幣壹百萬元以上之意外險 

（派車核准後請影印一份保單送事務組備查，否則依規定不出車）。 

申請單位 事務組 總務長 校長 

        

 

 

 

 

 

 

 

 

 

 

 

附件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其他公務車輛派車申請單 

編號   

申請項目   

申請單位   使用人   

事由  

用車時間   

前往地點   搭車地點   

車輛種類   搭車人數   

申請類別   聯絡電話   

駕駛人   

駕駛差勤管理 
□公出    □出差 

申請人 車輛管理人員 單位主管 

   

 

 

 

 

 

 

 

 

附件二 



 

附件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公務車輛強制責任險及其他任意保險內容及理賠保險金額一覽表 

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 

強制責任險(每人體傷/死殘) 20萬/200萬 

強制汽車附加駕駛人傷害險(每人傷害/每人死亡及失能) 20萬/250萬 

第三人責任險-傷害「自用」(每人傷害/每事故之總額) 800萬/多人型 

第三人責任險-財損「自用」(每事故之財損) 50萬 

第三人附加駕駛人傷害險(住院日額保險金/每人死亡及失能) 2000元/100萬 

第三人附加乘客傷害責任險(每一人傷害/每一事故之傷害) 200萬/1400萬 

第三人超額附加條款-乙型(每次事故體傷/財損/乘客超額) 1000萬 

道路救援險附加條款 2萬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公務車「駕駛前」機件檢核表 
 

請勾選完成項目     牌照號碼： 

1. □ 未發動引擎前抽出機油齒檢查油量。不足者應添加，但不得超過上限刻度。 
2. □ 檢查機油油質是否正常，若有異狀時，應予換新。 
3. □ 添注機油後應稍待約五分鐘後再檢視油齒方為正確（不可立即抽出機齒油檢視，以免受 

   假象所蒙而多加）。 

4. □ 檢查有否洩機油狀況，有者應予修理。 
5. □ 檢查油量是否足夠往返理成用量，不足時應予加足。 
6. □ 油箱蓋是否完備，其通氣孔是否通暢，不當者予以修正。 
7. □ 檢查有否洩、漏現象，有者應予修理。 
8. □ 檢查冷卻水量，若有副水箱者應達規定刻度量，不足者予以添足，惟不得超過上限。 
9. □ 水箱蓋是否完整，有否蓋妥，損壞或欠缺者，應予更換或補充。 
10. □ 檢視冷卻水水質，如發現有汙濁現象者，須應予更換，有油汙者應予修理。 
11. □ 檢查有否漏洩現象，有者應予修正。 
12. □ 利用手指壓下皮帶，檢查其緊度。如過緊或太鬆，則應予修正。 
13. □ 同時檢視皮帶有否損傷，如有異狀應予換新。 
14. □ 電液不足時，應添加蒸餾水。 
15. □ 電纜及接頭均正常，固定處不得搖動，不妥部分應修正或換新。 
16. □ 免加水電瓶應檢查電水指示器，異常時應予修正或換新。 
17. □ 檢查油液是否足夠，不足時應予添足(補充油液應與原用者同質)。 
18. □ 檢查油液有污濁狀況時，應予換新。 
19. □ 檢查有否洩、漏現象，有者應予修正。 
20. □ 引擎發動後，機油錶必須作用，且指針應指示規定壓力值；若為警示燈者，應失滅。 
21. □ 引擎發動後，電流錶指針應指在「+」側；若為警示燈者，應失滅。 
22. □ 當引擎達常溫後，溫度錶之指針應指在規定正常溫度範圍。 
23. □ 當電器迴路通電，燃料油量錶之指針應指出存油量。 
24. □ 依序啟開各種燈開關，檢查遠、近光燈、煞車燈、緊急停車警示燈、方向燈、號牌燈、 

   車寬燈、倒車燈、室內燈及儀表燈是否都完好，有不當現象時應予檢修或換新。 

25. □ 喇叭應會響，音量不當者應予調整或換新。 
26. □ 刮水器(雨刷)應作用正常，完全刮離擋風玻璃上雨水。 
27. □ 輪胎氣壓必須正常符合規定，如氣壓不足或過高，應即調整，並在汽車行駛前實施。 
28. □ 檢查輪胎胎紋深度，應符合規定，如胎紋已將磨光或異常磨損時，應予檢修並予更新。 
29. □ 檢查車輪固定螺絲是否齊全、牢固，如有欠缺或或鬆動，應依規定修配或旋緊。 
30. □ 檢查車身內外廂板、座椅、車門、保險桿、後視鏡等是否都完整、牢固。 
31. □ 車輛必須清潔，玻璃透視清晰。 
32. □ 檢查汽車號牌是否整齊清潔，配裝牢固；工具必須齊全，故障標誌完整，(大巴、中巴滅

火器正常)。 
 
 
 
駕駛人簽名：    管理員：    事務組組長/單位主管：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之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公務車「行駛後」機件檢核表 
 

請勾選完成項目     牌照號碼： 

1. □ 引擎為冷卻前檢查引擎室機油、燃料油及水是否洩漏，有者應予修理。如需打開水箱蓋， 

   應注意水蒸氣。 

2. □ 檢查油液是否足夠，不足時應予添足(補充油液應與原用者同質)。 
3. □ 檢查油液有污濁狀況時，應予換新。 
4. □ 檢查有否洩、漏現象，有者應予修正。 
5. □ 引擎發動後，機油錶必須作用，且指針應指示規定壓力值；若為警示燈者，應失滅。 
6. □ 引擎發動後，電流錶指針應指在「+」側；若為警示燈者，應失滅。 
7. □ 當引擎達常溫後，溫度錶之指針應指在規定正常溫度範圍。 
8. □ 當電器迴路通電，燃料油量錶之指針應指出存油量。 
9. □ 依序啟開各種燈開關，檢查遠、近光燈、煞車燈、緊急停車警示燈、方向燈、號牌燈、 

   車寬燈、倒車燈、室內燈及儀表燈是否都完好，有不當現象時應予檢修或換新。 

10. □ 喇叭應會響，音量不當者應予調整或換新。 
11. □ 刮水器(雨刷)應作用正常，完全刮離擋風玻璃上雨水。 
12. □ 輪胎氣壓必須正常符合規定，如氣壓不足或過高，應即調整，並在汽車行駛前實施。 
13. □ 檢查輪胎胎紋深度，應符合規定，如胎紋已將磨光或異常磨損時，應予檢修並予更新。 
14. □ 檢查車輪固定螺絲是否齊全、牢固，如有欠缺或或鬆動，應依規定修配或旋緊。 
15. □ 檢查車身內外廂板、座椅、車門、保險桿、後視鏡等是否都完整、牢固。 
16. □ 車輛必須清潔，玻璃透視清晰。 
17. □ 檢查汽車號牌是否整齊清潔，配裝牢固；工具必須齊全，故障標誌完整，(大巴、中巴   

滅火器正常)。 

 
 
 
 
 
 
 
駕駛人簽名：    管理員：    事務組組長/單位主管：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之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公務車車歷登紀卡 

來源   

核准文號   

購置日期 
 

總價   

請領牌照日期   開始使用日期   

引擎號碼   定期檢驗日期   

廠牌   年份   牌照號碼   

型式   排氣量   

駕駛人   
報停報廢日期 

(移轉)  

 

 

 

 

 

 

 

 

 

 

 

 

 

 

附件五之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公務車保養俢配零件紀錄 

年 
俢 配 項 目 單位 數量 金額 承俢廠家 備註 

月 日 

        

        

        

        

        

        

        

        

        

        

        

 

附件五之二 


